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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机关事务管理标准化工作组(SAC/SWG17)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山西省机关事

务管理局、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机关事务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桂鸿、王朝旭、赵家宝、王科、王蓓、柯思宇、刘艳、金佳、付强、王蒙湘、朱洲、

王瑞、薛彩泓、朱建颖、吴利东、肖亚萍、沈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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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运行成本统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机关运行成本统计的基本原则、统计规则,描述了统计工作流程,提供了统计指标、统
计分析方面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机关运行成本的统计调查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41568—2022 机关事务管理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41568—20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机关运行成本 operatingcostsofgovernmentoffices
机关履行职能过程中消耗的各类资源的价值总和。
注:主要包括机关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资金支付(购买)的,保障机关正常运行和自身发展所发生的相关资产投入、

资产运行耗费和服务保障支出等费用。具体统计范围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确定。

[来源:GB/T41568—2022,3.12,有修改]

4 基本原则

机关运行成本统计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

a) 合法性: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和程序开展各项工作;

b) 相关性:与满足成本信息需求相关,有助于统计信息使用者依据成本信息作出评价或决策;

c) 真实性:统计源头数据符合统计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确保统计数据有依据、可溯源;

d) 准确性:统计数据的误差控制在允许范围内,能够为形势判断、政策制定、宏观调控等提供可靠

依据;

e) 及时性:统计单位、管理机构及时报送机关运行成本统计报表及分析报告,便于统计信息使用

者及时作出评价或决策;

f) 可比性:同一期间不同统计单位之间填报机关运行成本统计报表数据口径宜保持一致,确保统

计信息相互可比;

g) 安全性:机关运行成本统计过程中对涉密单位和涉密事项严格落实数据保护措施和保密责

任,严密防范失泄密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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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统计规则

5.1 概述

机关运行成本统计界定和计算中遵循以下要点:

a) 统计中涉及界定机关运行成本及其各组成部分,即在需要判断某一经费或成本是属于机关运

行相关还是公共服务相关时,遵循5.2~5.4的规则进行判断;

b) 机关运行成本按权责发生制计算,机关运行经费按收付实现制计算;

c) 机关运行成本由机关运行相关人员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机关运行相关资产的折旧摊销等综合

计算得出。

5.2 机关运行相关人员经费

5.2.1 机关运行相关人员经费指为保障机关运行,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资金支付的各类人员经费。包

括与机关运行相关的,在基本支出人员经费中的各类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2.2 机关运行相关人员经费不包括以下范围:

a) 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人员经费,如单位离退休干部的人员经费、教育部门的高校奖助学金、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的退役军官和士兵安置资金等;

b) 行政编制外主要服务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人员经费,如面向社会公众服务的办事大厅的窗

口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的人员经费等。

5.3 机关运行经费

5.3.1 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机关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含工程)和服务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资金。

5.3.2 按照政府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机关运行经费包括在“行政运行”“事业运行”“离退休人员管理机

构”等科目中列支的用于保障机关运行的基本支出,以及在“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机关服务”“专项业务

及机关事务管理”等科目中列支的用于保障机关运行的项目支出。

5.3.3 按照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机关运行经费包括用于保障机关运行的差旅费、会议费、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工具购置费、其他交通费用、水
费、电费、办公用房购建费、办公用房大中修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设备和家具

购置费、维修(护)费、租赁费、办公费、邮电费、印刷费、劳务费、咨询费、手续费等。

5.3.4 机关运行经费包括:

a) 保障日常办公和机关运转的经费,如:购买书报和办公用品、印刷、邮电通信、水电、取暖、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为保障机关运转使用的房屋物业和维修(护)、租赁、安全保卫、绿化环卫的经

费等;
注1:如集中办公区有统计范围之外的单位,能拆分的宜拆分。难以拆分的,将集中办公区产生的所有机关运行经

费纳入统计。

b) 形成机关运行相关资产的经费,如:日常办公设备购置,公务用车购置,为保障机关运转使用的

房屋购建或修缮(不含职工住宅、周转房等)、门户网站和为保障机关运转使用的信息网络及软

件购置更新维护的经费等;

c) 综合工作经费,如公务接待、因公出国(境),保障机关运转的会议、培训、差旅等部门综合工作

经费,以及主要用于立法、信息公开、机要交换、信访、监督、纪检、党建、巡视、咨询、统计分析、
档案、诉讼、课题研究等部门日常事务的经费;

d) 用于上述用途的委托业务费;

e) 机动经费中用于保障机关运行的支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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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明确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机动经费,不属于机关运行经费。

f) 难以从性质或保障对象上区分是属于机关运行经费还是公共服务经费的财政支出。

5.3.5 机关运行经费不包括以下范围:

a) 一般公共服务经费支出,包括但不限于:教育支出、卫生健康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文化

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公共安全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科学技术支

出、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支出等经费支出中,不符合机关运行经费定义的支出;

b) 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专项业务活动的经费,包括但不限于:扶贫助困经费、公共卫生

相关经费;

c) 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专项经费,包括但不限于:财政、监察、审计、安监、证监、国资等部门用于

监督、检查、办案的专项经费,信访部门的信访经费,统计部门的统计经费,档案管理部门的档

案管理专项经费等;

d) 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科研课题经费,包括但不限于:明确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专项

课题经费(如交通路网建设等),以及教育、科技等部门自行组织实施或安排学校、科研院所等

开展的科研课题经费;

e) 明确用于保障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的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委托业务费、劳务费、咨询

费、办公费、印刷费、软件购置、网络信息系统购建等支出(如扶贫助困会议等,一般在保障公共

服务的项目经费里支出,且确保没有被机关自身运行占用);

f) 非保障机关运行的房屋建设维护经费,包括征地、购建、修缮、运行维护等用途的经费;

g) 专项业务信息系统经费:各单位为提供最终受益对象为社会公众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开

发的专项业务信息系统(如防灾救灾、税务征管、财政管理等信息系统),以及相关的建设、运
维、网络线路租赁等经费;

h) 外交部门用于使馆区建设维护、驻外机构修缮、使馆征地等用途经费;

i) 教学科研机构(如行政学院、社科院等),用于教学、科研的教学楼、宿舍楼、电教设备、科研建筑

和设备设施购置等资本性支出经费,以及上述资产相关的运行维护经费;

j) 国际组织会费和国际组织捐款;

k) 工会经费、福利费;

l) 其他明确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经费。

5.3.6 确认机关运行经费时,对以下事项进行综合考虑。

a)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不属于机关运行经费,但属于机关运行成本的一部分。

b) 未纳入人员经费的改革性津补贴(包括物业、取暖、电话、车改、班车等)属于机关运行成本里的

人员成本,不属于机关运行经费支出。统计操作中,可采用先在统计机关运行经费时填入统

计,再将其从机关运行经费中重新归类到人员成本的方式进行统计。

5.4 机关运行相关资产

5.4.1 机关运行相关资产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资金购买、建造或通过调拨、捐赠等方式形成的,用于

保障机关运行的资产。

5.4.2 机关运行相关资产一般需要在本单位资产管理系统中登记。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a) 固定资产:

1) 各单位用于机关运转的办公用房(不包括公共服务类业务用房和用于居住的各类房产)、
车辆(包括执法执勤车辆)、办公用家具用具和设施设备,以及批量购买单位内部公共使用

的图书报刊和档案等;

2) 各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的全部固定资产(除用于居住或出租的房产、使用单位不纳入统计

范围的固定资产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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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于保障机关运行的由公物仓调拨或接受捐赠形成的资产。

b) 无形资产:为保障机关运转使用的信息网络及软件、土地使用权等资产。
5.4.3 机关运行相关资产不包括以下范围:

a) 服务公众或使用群体以社会公众为主的相关资产;
b) 业务用房及在业务用房中使用的各类资产,如:家具用具、设施设备、信息化系统、各类软硬

件等。
5.4.4 确认机关运行相关资产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固定资产中,如本单位办公用房和业务用房为

一体化建筑,难以区分的(如一些法院的办公楼和法庭是一栋建筑),宜按照使用面积为比例进行分割计

算。无法准确分割计算的,宜通过确定得房率转换系数的方式计算。

6 统计指标

6.1 机关运行相关人员经费

机关运行相关人员经费主要统计指标包括:
a)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
b) 机关运行相关人员经费。
注:b)的具体界定方法详见5.2。

6.2 机关运行经费

机关运行经费主要统计指标包括:
a) 全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总额;
b) 水费;
c) 电费;

d) 物业管理费;
e) 维修(护)费;
f) 差旅费;

g) 会议费;

h) 培训费;
i) 因公出国(境)费用;

j) 公务接待费;
k)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l) 公务用车购置;

m) 委托业务费。
注:b)~ m)等具体内容可参照报告期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6.3 机关运行相关资产

机关运行相关资产主要统计指标包括:
a) 资产总额;

b) 机关运行相关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当年购置支出;
c) 机关运行相关固定资产折旧(机关运行相关固定资产在统计年度形成的折旧);
d) 机关运行相关无形资产摊销(机关运行相关无形资产在统计年度形成的摊销)。

6.4 其他主要统计指标

其他主要统计指标包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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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年机关运行成本总额;

b) 人均全年机关运行成本;

c)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在职人数;

d) 全年财政拨款支出总额(统计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e) 其他可以纳入的统计指标。

7 统计分析

7.1 指标分析

7.1.1 绝对指标

绝对指标包括:

a) 全年机关运行成本总额;

b) 全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总额;

c) “三公”经费支出总额;

d) 人员成本。

7.1.2 人均指标

人均指标包括:

a) 人均全年机关运行成本总额;

b) 人均全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总额;

c) 人均人员成本;

d) 人均办公面积。

7.1.3 费用、成本类相对指标

费用、成本类相对指标包括:

a)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总额占财政拨款支出比(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总额/全年财政拨款支出总额);

b) 机关运行成本总额占财政拨款支出比(机关运行成本总额/全年财政拨款支出总额);

c) 人员成本占机关运行成本比(人员成本/机关运行成本总额)。

7.1.4 每平方米耗费指标

每平方米耗费指标包括:

a) 每平方米物业费(物业费/年末承担物业费的房屋总建筑面积);

b) 每平方米取暖费(取暖费/年末承担取暖费的房屋总建筑面积);

c) 每平方米办公用房租赁费(办公用房租赁费/年末租用办公用房总建筑面积)。

7.1.5 资产类相对指标

资产类相对指标包括:

a) 机关运行相关资产占资产总额比例(机关运行相关资产/资产总额);

b) 机关运行相关固定资产占固定资产总额比例(机关运行相关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总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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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分析方法

7.2.1 构成比率法

构成比率法是通过计算某项指标的各个组成部分占总体的比例,即部分与全部的比率进行数量分

析的一种方法。在对报告期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一般多采用构成比率法。

7.2.2 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是通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中的差异,揭示这些事物代表的发展

变化情况以及变化规律的一种方法。对比分析的形式包括绝对数对比和相对数对比,纵向对比和横向

对比。纵向对比是指同一区域、单位不同时期指标数值的比较。横向对比是同一时间条件下所属各区

域、各单位之间的对比,如某省各地市、某市各区县、某省本级各单位之间指标数值的对比。由于各区

域、各单位情况各异,一般使用相对数,如人均、车均数等进行对比。

7.2.3 其他分析法

统计分析中也可使用其他分析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回归分析法、方差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因子分

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等。

7.3 分析报告

7.3.1 统计单位

统计单位的统计分析报告一般包括:本部门机关运行成本管理概况、本次统计开展情况、本次统计

基本情况、统计分析、统计中发现的问题、下一步工作及建议。

7.3.2 管理机构

管理机构在汇总数据上报时,提供的统计分析报告一般包括:管理机构职能、本地区(垂管单位为本

部门)机关运行成本管理概况、本次统计开展情况、本次统计基本情况、统计分析、统计中发现的问题、下
一步工作及建议。

7.3.3 异常数据

统计指标变动较大、数据异常的,宜在统计分析报告中进行具体说明。

8 工作流程

8.1 统计单位

统计单位工作流程一般包括:明确责任部门和人员、参加培训(如有)、准备材料、数据填报、数据审

核、撰写分析报告和成果上报等。

8.2 管理机构

8.2.1 管理机构工作流程一般包括:成立工作小组、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确定调查统计单位、建立联系

人制度、动员部署、开展培训、答疑解惑、汇总审核、统计会审、成果上报等。

8.2.2 开展统计会审工作时,可采取人工审核和计算机审核相结合的方式。

6

GB/T44889—2024



参 考 文 献

  [1] 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21号)及其释义

[2] 机关运行成本统计调查制度(国管办〔2024〕15号)

7

GB/T44889—2024






		2025-03-18T15:35:48+0800




